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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大资产〔2016〕138号
浙江工商大学关于印发

实验室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内各部门：

    现将《浙江工商大学实验室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办法》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浙江工商大学 

2016年5月17日

浙江工商大学实验室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学校易制毒化学品的安全管理，防止安全事故发生，保证学校教学科研工作的正常进行，根据国务院《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45号）、浙江省公安厅《全省易制毒化学品信息管理规范（试行）》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易制毒化学品，是指国家规定管制的可用于制造毒品的前体、原料和化学助剂等物质，按相关属性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可以用于制毒的主要原料，第二类、第三类是可以用于制毒的化学配剂。易制毒化学品的具体分类和品种，见本办法附表。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教学实验、科学研究等工作所使用的各类实验室易制毒化学品的管理。

第四条  易制毒化学品又属于危险化学品的，其管理除应当遵守本办法的规定外，还应当遵守《浙江工商大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管理办法》及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第二章  管理体制与职责

第五条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按照“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实行学校、学院（部门）、实验室三级管理并以学院（部门）为主的模式，各部门分工负责、相互配合、责任到人。

第六条  资产处、保卫处、科研处为学校易制毒化学品的监督管理部门；涉及易制毒化学品使用的学院（部门）为第一责任单位；涉及易制毒化学品使用的实验室是直接责任点。

第七条  资产处负责学校易制毒化学品相关管理制度的建设，对易制毒化学品采购、储存、领取、使用和处置等过程进行监督检查，组织易制毒化学品定点采购供应商和实验室易制毒化学品废弃物回收企业的招标，协调落实安全措施及相关人员的安全培训等。

第八条  保卫处负责对易制毒化学品防火、防盗及重点部位的安全监控、检查以及安保设施配备，组织落实公安机关安排的易制毒化学品相关管理事务，对安全事故及时采取安保措施。

第九条  科研处负责对涉及易制毒化学品的科研项目进行安全审核，组织和参加易制毒化学品的安全监管。

第十条  学院（部门）负责本学院（部门）易制毒化学品的申购、采购、储存、领取、使用、回收处置和报备等日常安全管理，完善落实管理制度，明确相关人员责任；加强安全教育，组织安全培训；完善相应的安全设施，对检查发现的隐患及时进行整改；做好易制毒化学品库房安全管理、台账登记和信息统计等。

第十一条  各实验室负责本室易制毒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建立健全符合本实验室易制毒化学品特性的安全管理制度，规范易制毒化学品安全操作规程，做好人员安全操作专业培训；落实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措施，做好应急处理预案；做好易制毒化学品领用消耗台账记录及在用易制毒化学品的保管工作。

第十二条  易制毒化学品的使用申请人负有对所使用易制毒化学品安全管理的直接责任。

第十三条  凡使用易制毒化学品的学院（部门），必须接受各级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检查，不得拒绝和阻挠。

第三章  申购与审批

第十四条  学校易制毒化学品由学校或学院（部门）按规定公开招标，确定定点供应商。因学校定点供应商供货目录缺少等原因，需要从其他渠道购买易制毒化学品的，须经本学院（部门）审批和备案，由学院（部门）向具有资质的供应商购买，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自行采购。

    第十五条  学院（部门）申购易制毒化学品时，须按照《浙江工商大学实验物品管理办法》（浙商大资产〔2016〕79号）填写申请表，经所在部门和学校资金管理部门审核后，由学校采购管理办公室提交政府财政部门审批，经批准后予以实施采购许可。

    第十六条  易制毒化学品的采购，不论金额大小，均实行统一申购制度。各学院（部门）对本单位易制毒化学品的申购必须认真把关，严格按照教学计划和科研项目计划以最长不超过一个学期的使用量审核，严禁超购超储。

第十七条  任何实验室或个人不得私自接收校内外单位或个人转让和赠送的易制毒化学品，也不得私自向校内外单位或个人转让和赠送易制毒化学品。

第四章  储存与领用

第十八条  易制毒化学品的储存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政府有关规定。储存易制毒化学品的场所，须设置相应的安全防范设施，并保证有效可用。同时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第十九条  易制毒化学品必须统一储存在学院（部门）专用库房，并由专人管理。

第二十条  储存易制毒化学品的学院（部门）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建立保管制度，防止易制毒化学品被盗、丢失或误用。发生被盗、丢失等情况时，必须立即向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第二十一条  学院（部门）必须建立易制毒化学品账册，从购进、入库、领用、使用、处理都必须及时准确作好记录，做到账物、账账相符。

第二十二条  领取易制毒化学品时，务必仔细核对品名、规格、数量和检查包装，确认无误后，方可签收。

第二十三条  使用易制毒化学品的实验室与个人，必须遵守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做好台账记录，并严格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第二十四条  学生实验使用易制毒化学品时，实验指导老师须加强巡视和指导，实验结束后必须做好易制毒化学品残留物清理工作，严禁学生把易制毒化学品带出实验室。

第五章  废弃物的处置

第二十五条  实验结束后，废弃的易制毒化学品必须集中妥善保管并及时交回实验废弃物库房，防止流失。

第二十六条  各学院（部门）应专人负责分类收集废弃易制毒化学品，妥善储存；容器外加贴废弃物品标签，容器封闭可靠。

第二十七条  各学院（部门）应定期将易制毒化学品的实验废弃物移交给学校招标的有资质的定点处置单位处置，定期将实验废弃物处置情况报资产处。

第六章  奖励与惩罚

第二十八条  学校对严格执行易制毒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的使用单位及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九条  对于违反有关规定及有私自储存现象的部门，学校相关职能部门有权当场予以纠正，并予以没收有关物品或给予通报批评。违反本办法规定造成事故的，应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并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各有关学院（部门）应根据本办法，结合实际情况，另行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学校原有相关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资产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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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易制毒化学品的分类和品种目录

第一类

1.　1－苯基－2－丙酮；
　　2.　3，4－亚甲基二氧苯基－2－丙酮
　　3.　胡椒醛
　　4.　黄樟素
　　5.　黄樟油
　　6.　异黄樟素
　　7.　N－乙酰邻氨基苯酸
　　8.　邻氨基苯甲酸
　　9.　麦角酸＊
　　10.　麦角胺＊
　　11.　麦角新碱＊
　　12.　麻黄素、伪麻黄素、消旋麻黄素、去甲麻黄素、甲基麻黄素、麻黄浸膏、麻黄浸膏粉等麻黄素类物质＊

第二类

1.　苯乙酸
　　2.　醋酸酐
　　3.　三氯甲烷
　　4.　乙醚
　　5.　哌啶

第三类

1.　甲苯
　　2.　丙酮
　　3.　甲基乙基酮
　　4.　高锰酸钾
　　5.　硫酸
　　6.　盐酸

说明：
　　一、第一类、第二类所列物质可能存在的盐类，也纳入管制。
　　二、带有＊标记的品种为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包括原料药及其单方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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